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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以太币……当法律遇到新技术

“购物警惕性测试”你能拿满分吗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大学时， 第一次听朋友谈论公

司如何开展数据搜集时， 我不禁发

出了如此的感叹。

技术的发展在短短几年间就已

经超过了人类社会上千年走过的

路。 那么， 传统的法律是否还能应

对新的情况？

“ICO”是什么

□ 潘喆

  “法官， 我委托被告到境外作

ICO 投资， 现在他们把我投资用的

以太币弄丢了， 我要求返还！” 四个

案件的投资者在起诉状如此写道。

当时， 作为二审协助法官处理这

四个案件的法官助理， 第一次看到起

诉状的时候简直一脸问号。

阅卷之后， 才理清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 原来， 原、 被告是虚拟货币投

资群的群友。 2018 年年初， 被告在

微信群中发布了一个国外 ICO 的投

资项目。 经沟通， 原告将以太币转至

被告钱包， 被告又将收到的以太币转

到了境内一家专门负责境外虚拟货币

投资的 A 公司当中。

2018 年 7 月， 因其他原因， A 公

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原告投资的以

太币不知去向。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以

太币作为金融投资标的物不受我国法律

的保护。 因此， 原、 被告之间的委托合

同无效， 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以太币。 一

审判决后，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尽管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理清， 但

还是有很多问题难以理解。 ICO 是什

么？ 以太币不是全程在链上留痕的吗？

为什么会丢失？ 如果返还， 是否能够折

算成人民币？

一连串的问题随之而来。

信用卡额度提升、 全新 iphone 一

折处理、 预售商品售罄给你十倍赔偿

……当你收到这样的短信， 是否有足够

的警惕性意识到是骗局呢？

在现实和法律之间搭建桥梁

  “这是不错的案例， 你可以试试

看把里面的争议焦点整理一下形成调

研文章。” 承办法官启发我。

在承办法官的鼓励和支持下， 我

以这四个案子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基

础， 搜集整理了类案中遇到的其他关

联问题， 形成了以 《困境与求索： 虚

拟货币纠纷的裁判路径———以委托投

资 ICO 纠纷为切入》 为题的文章，

并最终被《法律适用》 所刊登。 更巧

合的是， 文章发出的当月， 有关部门就

出台了关于委托投资 ICO 项目的规定，

我们文中的观点和规定是一致的！

如何在现实和法律之间搭建起一座

桥梁， 这个问题推动我， 推动每一个司

法人员理解新技术、 学习新技术并不断

思考法律的应对方式。 我相信， 我们有

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处理新技术引发的

纠纷， 并交给人民一份公正的裁判！

（来源：“上海高院”公众号）

（来源： “上海黄浦检察” 公众号）

近一段时间， 股票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很多小白

也想参与其中， 但一没实战经验、 二没知识储备， 怎么才

能买入一支稳赚不赔的“强势股票”？ 在网上， 有这么一

些“股神”， 声称能准确预测股票涨跌， 买的股票稳赚不

赔……但检察官提醒你， 千万莫轻信！ 投资理财有风险，

要时刻保持警惕。 投资时要选择正规渠道， 不轻易提供个

人身份证、 银行卡、 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来源：“青浦检察”公众号）

“股神”来啦！ 真嘟假嘟？

扫一扫看视频

哪种处理观点最合理

  我检索了好一会儿， 终于了解到

ICO 是 Initial Coin Offering 的简称，

即首次代币发行。 常规的操作方式是

投资者以以太币、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向项目出资， 而项目方会向投资者发

行一种全新的虚拟货币作为交换， 如

果 ICO 项目取得成功， 则项目中新

发行的虚拟货币的价值也会上涨， 投

资者由此获利。

又是一个新领域！ 于是， 从区块

链的发展到比特币、 以太币的诞生，

从挖矿、 去中心化这类基础概念到虚

拟货币的法律性质以及现行法律的规

定， 在不断的整理中， 本案问题的主

要争论渐渐浮出水面。

在承办法官的指导和提示下， 我

归纳出了委托协议有效说、 委托协议

无效说以及移送公安机关说等几种主

要的观点。 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 各

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各地法院的判决

也不尽相同。 那么， 哪种观点才最合

理呢？ 在承办法官的指导下， 两条判

断标准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第一，

司法裁判必须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相

同步； 第二， 司法裁判必须以维护人民

的利益为基点。”

从现有的政策导向而言， 投资 I-

CO 项目显然不能得到司法的肯定性评

价。 然而， 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 如法

院认为协议无效， 则后续可能涉及协议

双方在缔约过程中过错的争议， 进而产

生是否返还以及相应比例的问题。 若采

纳一审法院的观点， 则会产生一个悖

论， 投资 ICO 项目虽然在我国被禁止，

但是投资人却可能通过判决而获得利

益。 由此， 会否产生“不但不能禁止投

资者继续投资 ICO 项目， 反倒可能增

长他们投资的热情” 的可能性？

翻阅有关论文我发现， 王泽鉴教授

曾指出法律上有所谓“不得主张自己之

不法而有所请求” 的原则。 从该原则出

发，合同无效后，投资人不得要求返还投

资款。 这也与《风险提示》《风险公告》等

文件中强调的投资者需风险自负的导向

相一致。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最令我高兴

的是，合议庭肯定了我的观点。


